
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推薦與實施要點 

112年3月29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。 

二、教師報名公民營機構研習，由實習處主任依優先順序審查標準推薦： 

(一)研習內容與群科屬性直接相關者。 

(二)任教類科與研習課程為相同類科者。 

(三)任教類科與研習課程為部份相關者。 

(四)連續兩年以上報名同一職類未錄取者。 

(五)連續兩年以上未報名參加公民營研習訓練者。 

三、參加公民營研習之教師需於下列事項中擇一辦理： 

(一)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繳交報告(格式如附件)。 

(二)於教研會中分享心得。 

四、教師赴公民營研習參加原則： 

(一)教師參加廣度與深度研習，每人每年參加總日數以不超過15日為原則。 

(二)深耕研習：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

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五、教師寒暑假赴公民營研習補助原則： 

(一)補助對象：經本校推薦、錄取且完成研習之教師。 

(二)補助項目：以一年一次為原則，補助交通費，住宿費與離島交通費不予補助。 

(三)欲申請補助請聯繫實習處以取得『購案編號』。 

六、教師寒暑假赴公民營研習，若遇學校學校業務需要或共備日，則仍需返校不准假

為原則，若寒暑假有課務者，需自行排調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過，陳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 

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『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』心得報告表 

       年  月  日填報 

報告人所屬單位：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_ 

研習名稱  

研習期間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～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承辦機構  

承辦學校 
 

研習地點 
 

壹、研習內容摘要： 

 

貳、研習心得分享與建議 

 

參、研習照片與說明 

(照片1) (照片2) (照片3) 

 

(說明1) (說明2) (說明3) 

撰寫者 ： 實習主任： 校長： 

  



學程主任 

或單位主管 
：   

  

 


